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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仲裁实务笔记（2017-2018 年版）系列（五）：多份合同仲

裁、合并仲裁 

前言 

本系列实务笔记供没有参与过国际商事仲裁或者参与经验较少的中国公司法务、中国律师

参考。 

有关本笔记系列的其他说明（包括仲裁机构名称简称、所讨论的仲裁规则版本等）参见系

列（一）。 

在前四期的笔记中，我们介绍了如何启动国际仲裁、仲裁庭如何组成、对仲裁机构和/或仲

裁庭的管辖权异议、以及程序会议和程序令。从本期实务笔记开始，我们会陆续介绍仲裁开始

阶段可能遇到的一些特殊程序。本期将介绍多份合同仲裁和合并仲裁。随后会介绍第三人加入

仲裁程序、紧急仲裁员以及仲裁中的临时措施等内容。 

*** 

实务中最为常见的是基于一份合同、发生一个争议、提起一个仲裁案件。但也较为多见的

情形是，同一交易涉及到多份合同，而各份合同也都约定了仲裁条款；或者基于同一份合同，

在不同合同主体之间，产生不同争议，并提起了多个仲裁案件。此时，我们就需要考虑到多份

合同仲裁和合并仲裁的适用问题。 

目前，对多份合同仲裁和合并仲裁，国内外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都有规定。二者的基

本目标都是一致的，即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上，提高争议解决的效率，并保证裁

决结果的一致性。 

一、 多份合同仲裁 

多份合同仲裁，是指在仲裁立案时，申请人将基于多份合同项下的争议在同一仲裁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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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提出仲裁申请。这意味着，申请人只需要准备一份仲裁申请书，只有一个仲裁员/仲裁庭审

理多份合同下的争议。 

参照主要国际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规定（比如 HKIAC 规则第 29.1 条、SCC 规则第 14.3 条

等），在考虑将多份合同下的争议合并为一个仲裁案件处理时，有两个关键因素需要考虑： 

 多份合同之间需高度关联 

通常要求争议事项需基于同一交易或一系列交易。较为常见的情形包括：同时涉及多

方主体的并列式交易（如建设工程、船舶租赁、技术转让与服务等）；涉及货物和单证在上

下游民事主体之间流转的链式交易；固定当事人间重复性的交易（如两个贸易商之间的多

份销售合同）；等。 

 各份合同中的仲裁协议相容 

“仲裁协议相容”是指多份合同的仲裁条款就仲裁机构、仲裁地、适用法律、仲裁语

言、仲裁庭的组成等事项不存在相互冲突的约定。举例而言，如果一份合同的仲裁协议约

定独任仲裁员，另一份合同的仲裁协议约定三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即为“仲裁协议不相

容”。值得注意的是，各仲裁协议可相容，并非要求仲裁条款完全相同。 

多份合同的仲裁涉及到仲裁庭对案件的管辖权。根据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仲裁庭对该

问题有最终决定权。但在仲裁庭尚未组庭时，仲裁机构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就多份合同仲裁作

出初步决定。相关规则如 ICC 规则第 6.3 条和第 6.4 条、SCC 规则第 14.4 条等。 

国内仲裁规则对多份合同仲裁的规定与国际仲裁规则基本类似，但也有区别。比如，在多

份合同之间的关联性方面，CIETAC 规则第 14 条即要求需“多份合同系主从合同关系；或多份

合同所涉当事人相同且法律关系性质相同”。 

二、 合并仲裁 

合并仲裁，是指将由仲裁机构管理的多个已经开始的仲裁案件，合并为一个仲裁案件进行

审理。参照大多数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比如 ICC 规则第 10 条、SCC 规则第 15 条、HKIAC

规则第 28.1 条、SIAC 规则第 8.1 条、CIETAC 规则第 19 条等），申请将多个案件合并审理通常

需符合下列条件：或所有当事人同意合并；或所有仲裁请求依据同一个仲裁协议提出；或仲裁

请求依据多份仲裁协议提出，仲裁请求源于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交易，且所涉仲裁协议相容。 

是否进行合并仲裁通常由管理案件的仲裁机构决定，但也有仲裁规则将该事项的决定权赋

予仲裁庭（见 SIAC 规则第 8.7 条）。仲裁机构在作出是否同意合并的决定时，除了上述条件外，

通常还需考虑拟被合并案件的组庭情况、程序进程以及合并后是否有利于争议高效解决。 

多个仲裁案件被合并后，会产生仲裁程序如何衔接的问题。各主要仲裁机构关于程序衔接

的规则主要包括： 

 各仲裁案件应当合并至最先开始的仲裁案件，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存在其他特殊情

形（如，SIAC 规则第 8.5 条，HKIAC 规则第 28.4 条，CIETAC 规则第 19.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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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机构有权撤销此前选任的仲裁员（如，SCC 规则第 15.3 条，SIAC 规则第 8.6 条、

第 8.10 条，HKIAC 规则第 28.6 条）。 

 仲裁合并不影响合并之前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已有的任何行为、命令或裁决（如，SIAC

规则第 8.11 条，HKIAC 规则第 28.7 条）。 

三、 小结 

从当事人角度而言，是积极推进多份合同仲裁、合并仲裁还是进行反对和阻止，作为一种

仲裁策略，需要权衡与考量的因素很多。作为积极推进的一方，通常是预期合并仲裁的结果对

其有利，进而希望通过合并仲裁和审理，尽快拿到对己方有利的、结果统一的裁决；而相应地，

作为反对和阻止的一方，通常是预期合并仲裁结果对其不利，进而试图拖延仲裁程序，制造裁

决结果不统一，以寻求后续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等途径。 

但从仲裁机构或仲裁庭角度看，因为多份合同的仲裁和合并仲裁涉及到仲裁庭对案件的管

辖权等一系列程序问题，为尽量确保仲裁程序不出现瑕疵和纰漏，实务中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对

多份合同的仲裁和合并仲裁都会采取相对比较谨慎的审查态度。 

 

 

 

 

国际商事仲裁实务笔记系列： 

（一）如何启动国际商事仲裁？ 

（二）仲裁员的选定和仲裁庭的组成（上篇） 

（二）仲裁员的选定和仲裁庭的组成（下篇） 

（三）仲裁的管辖权异议（上篇） 

（四）程序会议及程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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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本系列实务笔记由汉坤跨境商事争议解决小组推出。具体参与本期实务笔记整理的律师包括周娅睿

律师、王延妍律师和孙颖律师。凡对本系列笔记有任何疑问、意见和建议，请随时联系汉坤跨境商

事争议解决组。具体联系方式为：陈湘林 律师  xianglin.chen@hankunlaw.com，微信号为：

13521469731。 

 

汉坤跨境商事争议解决组由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四地办公室的多位合伙人和律师组成，专注于

为重大、疑难及复杂的跨境商事争议提供专业化法律服务。团队成员曾经服务于众多境内外各个领

域和产业的顶尖公司，为他们的跨境商事争议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们曾多次在美国、英国、法

国、新加坡、香港和瑞典等地的主要国际仲裁机构管理的仲裁程序中代表客户参与国际仲裁。在国

内主要涉外仲裁机构管理的跨境商事争议案件上，团队成员拥有非常丰富的代理经验。在为客户提

供争议解决法律服务之余，汉坤还致力于国际仲裁和跨境商事争议解决理论及实践知识的交流与传

播，以期为中国跨境商事争议解决法律服务水平的提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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